团体标准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
标准名称：内蒙古质量品牌评价指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主要起草单位：内蒙古品牌战略促进会、内蒙古欧世蒙牛乳制品有限公司、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、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、内蒙古卓正煤化工有限公司、中国石油内蒙古销售公司、中国石化内蒙古石油分公司、内蒙古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、包头冶金建筑研究院、内蒙古华溯测试科技有限公司、内蒙古自治区检验检测标准化技术委员
[bookmark: _GoBack]1.发送“征求意见稿”的组织/个人数： 个；  
2.反馈“征求意见稿”的组织/个人数： 个，其中有建议或意见的 个，无意见 个；未反馈 个。
3.共汇总和处理意见  条，其中采纳  条，修改采纳   条，未采纳  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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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针对明确回复无意见的组织/个人，请在“意见内容”中注明无意见，在“提出组织/个人”中列出无意见组织/个人的名称。
